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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09〕38 号
关于推荐“双百”人物的通知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
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周年，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开展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评选活动（简称“双评”活动）。近日，市委宣传部等14部门和单位根据省委宣传部等单位通知要求，全面启动“双评”推荐评选活动，现将推荐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，请各级工会组织发动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积极参与。

一、评选标准

1.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时间限定在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，即1921年到1949年这28年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、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，不列入推荐评选范围。具体评选标准是：
    （1）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牺牲，值得永远铭记的革命先烈；

    （2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基层优秀共产党员、战斗英雄和革命群众的杰出代表；

    （3）坚决拥护和支持革命事业，积极从事进步活动的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；

    （4）在全民抗战中顽强奋战、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。

2.“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。重点面向基层，省部级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参评。具体评选标准是：
    （1）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牢记党的宗旨，廉洁奉公，一心为民的基层优秀党员干部；

    （2）为国家发展、民族振兴、社会和谐、人民幸福作出重大贡献的各行各业杰出代表；

    （3）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业绩的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、青年学生以及其他先进典型。

    二、推荐办法

    各级工会可按照评选标准，在苏州市、江苏省和全国范围内推荐若干名，推荐名单（内容包括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简要事迹等）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交：

    1.邮寄：寄至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。地址：苏州市三香路998号5号楼。邮编：215004。

    2.电子邮件：sbpx@2500sz.com。

    3.网络推荐：名城苏州网站（www.2500sz.com）。

三、推荐时间

2009年6月5日至6月15日。咨询电话0512-68610425（传真）。

附件：1.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推荐表
2.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推荐表
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2009年6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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